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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 
「115 年農業推廣工作坊」委託勞務案 

需求說明書 

壹、 採購標的 

「115 年農業推廣工作坊」委託勞務案（下稱本採購）。 

貳、 指導單位 

農業部 

參、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下稱本會） 

肆、 承辦單位（下稱得標廠商） 

依中華民國法令核准設立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本採購

之合法立案的廠商。 

伍、 計畫需求與說明 

一、 背景說明： 

(一) 計畫緣起 

為增進農業推廣之效率與效益，擬辦理全國農業推動業務工作

坊，期透過各縣市農會、農業改良場之農業推廣人員交流及相關工

作坊課程，凝聚夥伴意識及團隊共識，促進全國農業推廣發展。 

基上，本採購案擬以兩天一夜之整體性交流活動規劃，涵蓋會

議、住宿、餐食及交通等活動安排及規劃。 

(二) 委託期程：自決標次日起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 

(三) 招標金額：新臺幣 陸拾 萬元整。 

二、 計畫需求及說明： 

`     (一) 會議及課程辦理 

1.場地租金：活動現場使用之可容納 150 人會議室一間(主會議

室)，可容納 50 人會議室兩間(分組會議時使用)。 

2.硬體設備：供會議時間播放簡報使用。 

3.講師費：主題課程授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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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具及教材：會議期間使用到之識別證套、原子筆、自動鉛筆等

文具。 

      (二)文宣輸出品製作 

1.文宣製作：橫幅、指引牌、流程圖、大會手冊資料…等文宣製作

輸出。 

2.文宣設計：設計品主題圖樣須一致性，符合農業理念。 

      (三)食宿交通費用： 

1.飲食及住宿： 晚宴須為桌餐，房間為至少兩人一室之房型。 

2.交通接駁：需派車接駁參加人員至會議現場。 

      (四)影像紀錄：活動照片紀錄及成果檔案一份。 

      (五)其它： 

1.廠商應配合本會指定之任務出席會議，並回報結果。 

2.召開工作會議及相關會議時，專案人員應親自出席，若無法出席

應事先請假並指派代理人員。 

陸、 執行項目與進度 

工作項目 
第一階段 

（執行初期） 

第二階段 

（期中執行及審查項目） 

第三階段 

（期末執行及驗收項目） 

「115 年農業
推廣工作坊」 
委託勞務案 

完成細部執行計畫書

及相關文件。 

1.活動現場動線及硬

體設施規劃定案。 

2.文宣設計定案。 

1.現場硬體設施。 

2.成果報告書(含影像

檔案) 

累計進度 10% 75% 100% 

柒、 執行內容： 

      115 年農業推廣工作坊現場會議空間使用、文宣品輸出，以及影像紀

錄等工作。 

一、 若因疫情、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使本案無法順利進行，本會有權

得以終止合約，如有本附則之情形發生，廠商得以檢據相關支出證明及

已執行內容之說明交付本會，本會將依所提供證明文件給付相關費用。 

二、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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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執行初期）： 

1.廠商應於審查會議後 7工作天內，依據審查委員意見提報修正

服務建議書。經本會審核通過後 7工作天內，完成本案簽約工

作，契約正本 2份，本會及廠商各執 1份。副本 5份，本會 3

份、廠商 2份。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2.第一期款請領需檢附本案專業責任保險單(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

限：契約價金總額 10％)及繳費收據副本 1份，經本會核定後

請撥契約價金總額 30%。 

(二)第二階段（期中執行及審查項目）： 

1.得標廠商應確實履行本會委託辦理項目，並於每月 5 日前提送

前月工作日誌、當月預定工作項目、當月工作時程清單，供本

會備查。 

2.第二階段自決標次日起至 6月 30 日前，完成上表第二階段要求

之工作項目，送本會進行期中審查，並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

付契約價金總額 30%。 

(三)第三階段（期末執行及驗收項目）： 

得標廠商須於 115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上表之工作項目，提送

成果，送本會進行期末驗收，並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撥付契約價

金總額 40%。 

(四)請領每期契約價金時，除繳交該期應交付項目外，並檢附各項工

作進度報告供本會備查。 

捌、 雙方責任 

一、 廠商責任 

(一) 須指派專案負責人至少 1 人，專責本案之整體作業規劃、人力配

置、任務分派、進度控管、作業協調等專案管理相關工作。 

(二) 本案各項書面資料等，須經本會確認同意後執行。 

二、 本會責任 

(一) 參與本案定期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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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督得標廠商規劃過程，並予以指導。 

玖、 權利與責任 

一、 廠商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本會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二、 廠商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

法律責任。 

三、 廠商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本會取得全部權利。 

四、 行銷推廣部分，廠商應依照預算法 62-1 條及「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

執行注意事項」辦理。 

五、 除另有規定外，廠商如在契約使用專利品，或專利性履約方法，或涉及

著作權時，其有關之專利及著作權益，概由廠商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處

理，其費用亦由廠商負擔。 

六、 本會及廠商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

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

賠償。 

七、 本會對於廠商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償責

任。對於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廠商應投保必要之保險。 

八、 廠商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機關對於廠商履約事項之審查、認

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壹拾、 保密責任 

參與廠商對於本會所提供之相關業務內容及規劃工作等資料,負有保密

之責任;如有洩密情形發生,導致損害時,應負完全賠償及法律責任。 

壹拾壹、附則 

一、 本文件於簽約後納入契約附件。 

二、 廠商之企劃書，其著作財產權全歸本會所有。 

三、 其他未盡事宜，應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